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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別 
防空避難設備 

名 稱 

防 空 避 難 設 備 

位 置 

容納 人數 

(單位:人) 

管轄分局 

分 駐 

（派出）所 

百福里 
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85巷 3

號 
315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七街 66號 2928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五街 51號 272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六街 51號 368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8巷 17

號 
486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 210號 300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 106號 420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 228號 410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38號 631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 100巷

23號 
1031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注 意 事 項 

緊急警報發布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 

一、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避難。 

二、在機場、碼頭、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應依避難指標，由有關人員

指導，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 

三、在工作場所(如機關、社團、工廠)及在學校之人員，立即進入指定之防空

位置避難。 

四、在郊外之人員，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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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分局 

分 駐 

（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六街 125號 649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174號 495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171號 293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六街 65號 437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76之 1

號 
840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消防局 

百福分隊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 116號 3311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137號 888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七街 56號 336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七街 69號 150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七街 101巷

22號 
1099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注 意 事 項 

緊急警報發布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 

一、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避難。 

二、在機場、碼頭、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應依避難指標，由有關人員

指導，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 

三、在工作場所(如機關、社團、工廠)及在學校之人員，立即進入指定之防空

位置避難。 

四、在郊外之人員，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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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80號 346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六街 113號 1104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 136號 856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六街 61號 1010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26號 566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 328號 1071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 300號 759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 107巷

11號 
904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百五街 78號 223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百福里 民宅 基隆市七堵區福六街 49號 253 
第三分局 
百福派出所 

注 意 事 項 

緊急警報發布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 

一、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避難。 

二、在機場、碼頭、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應依避難指標，由有關人員

指導，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 

三、在工作場所(如機關、社團、工廠)及在學校之人員，立即進入指定之防空

位置避難。 

四、在郊外之人員，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避難。 

 


